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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农业工程学院
科研项目劳务费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

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50 号）、《关于

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8〕25

号）、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省级财政科研经费

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鲁政办发〔2022〕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建立

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学校科研经费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，助

力学术兴校战略，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，释放创新活力，促

进科研事业健康、可持续发展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科研项目劳务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

项目的本校学生、项目聘用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及其他临时

聘用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。有工资性收入的课题参加人员不得发

放劳务费。

第三条 项目负责人对劳务费的使用合理性、有效性和真实

性负责，不得以编造虚假合同（协议）、虚构人员名单等方式虚

报冒领劳务费；并对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及其他

临时聘用人员进行日常管理、考核和相关协议及工作资料的保

存，确保劳务费发放有据可依，项目负责人所在二级单位负责监

督并协助管理。

第四条 科研项目劳务费发放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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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劳务费的发放标准需要严格按照项目合同书预算来进

行。

（2）在校学生的劳务费标准由项目组确定，以学生劳务费

形式发放。

（3）以协议方式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劳务费开

支标准，参照济南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类从业人员平均工

资水平，根据其在项目研究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；以协议方式

聘用的其他临时聘用人员的劳务费支出，根据协议约定以临时聘

用人员劳务费形式发放，但不得超出济南市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

业同类从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。

第五条 从科研项目（课题）就同一工作不得同时领取专家

咨询费和劳务费。

第六条 劳务费发放

（1）在校生及其他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发放，应提交《山

东农业工程学院科研项目劳务费发放审核备案表》。

（2）以合同方式聘用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的劳务性费

用发放，应提交合同原件、《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科研项目劳务费

发放审核备案表》。

（3）科研项目劳务费计税按照国家个人所得税相关规定执

行，由学校计提。

（4）劳务费 5000 元以下的由项目负责人、二级单位分管科

研领导签字；劳务费 5000 元-10000 元由项目负责人、二级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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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科研领导、科技处签字；劳务费 10000-20000元以上由项目

负责人、二级单位分管科研领导、科技处、分管校领导签字；劳

务费 20000元以上由项目负责人、二级单位分管科研领导、科技

处、分管校领导及校长签字。

第七条 为了加强对劳务性支出的监督管理，确保经费使用

的真实合法，项目负责人所在二级单位应切实履行监督责任，学

校纪检监察室和审计部门应会同科研、财务等部门不定期对劳务

支出比较集中的项目进行抽查和审计。对违反国家相关规定和财

经纪律的，将追究项目负责人的责任。

第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第九条 本办法由学校科技处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科研项目聘用人员劳动合同书

2.山东农业工程学院科研项目劳务费发放审核备案

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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